


《呈報工作地點意外及危險事故 (2002 年 版)  》更正對照表  

（2023 年 8 月 18 日） 

項目 頁 現行版本 修訂 
1 3 罰則 

 
任何工作地點負責人如沒有依

規定呈報工作地點意外，即屬

犯罪，一經定罪，最高可處罰

款五萬元。 
 

罰則 
 
任何工作地點的負責人如沒

有依規定呈報工作地點意

外，即屬犯罪，一經定罪，

最高可處第六級罰款 (現為

100,000 元)。 
 

2 5 罰則 
 
任何處所佔用人如沒有依規定

呈報危險事故，即屬犯罪，一

經定罪，最高可處罰款五萬

元。 
 

罰則 
 
任何處所的佔用人如沒有依

規定呈報危險事故，即屬犯

罪，一經定罪，最高可處第

六級罰款(現為 100,000 元)。 
 

 

— 完 — 
















